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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农业机械学会和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联合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农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01）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省农业机械研究院、农业农村部南京农机化研究所、浙江挺能胜机械有限公

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赟、徐锦大、陈长卿、应叶挺、王公仆、柳国光、赵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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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陵山地薯类挖掘机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丘陵山地薯类挖掘机的术语和定义、产品类型、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

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以拖拉机为配套动力用于丘陵山地的马铃薯（甘薯）挖掘机（以下简称“挖掘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699—2015  优质碳素结构钢 

GB/T 1243  传动用短节距精密滚子链、套筒链、附件和链轮  

GB/T 3098.1—2010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栓、螺钉和螺柱 

GB/T 3098.2—2015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母 

GB/T 4269.1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操作者操纵机构和其他显示装置用符号  

第 1 部分：通用符号 

GB/T 4269.2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操作者操纵机构和其他显示装置用符号  

第 2 部分：农用拖拉机和机械用符号 

GB/T 5667  农业机械  生产试验方法 

GB/T 9480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使用说明书编写规则 

GB 10395.1  农林机械  安全  第1部分：总则 

GB 10395.16  农林机械  安全  第16部分：马铃薯收获机 

GB 1039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 

GB/T 13306  标牌 

GB/T 23821  机械安全  防止上下肢触及危险区的安全距离 

JB/T 5673—2015  农林拖拉机及机具涂漆  通用技术条件 

JB/T 8574  农机具产品  型号编制规则 

JB/T 9832.2—1999  农林拖拉机及机具  漆膜  附着性能测定方法  压切法 

NY/T 1130—2006  马铃薯收获机械 

3  术语和定义 

NY/T 113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丘陵山地薯类挖掘机  hill and mountain potato digger 

以拖拉机为配套动力，可在粘重、板结等多种土壤环境下，倾斜角度10°～15°之间的坡地沿等高

线作业，完成单垄薯类挖掘、筛土、平铺的作业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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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型号 

薯类挖掘机产品型号按JB/T 8574的规定编制，由下列代号和主参数组成： 

4U   -    

 

改进代号：依次用 A、B、C、……表示 

主参数代号：作业幅宽，单位为厘米（cm） 

特征代号：L——升运链式；Z——振动式；Q——适用丘陵山地； 

分类代号：4U——薯类挖掘机 

标记示例：作业幅宽为 80 cm，经首次改进的适用丘陵山地的振动式薯类挖掘机型号表示为 4UZQ-80A。 

5  技术要求 

5.1  性能要求 

5.1.1  作业性能要求 

薯类作物为起垄栽培，挖掘作业前去除甘薯藤蔓与农膜的条件下，挖掘铲为 W 型/弧形带齿挖掘机

作业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1  作业性能 

序号 项目 单位 指标 

1 明薯率 % ≥97 

2 伤薯率 % ≤1.5 

3 破皮率 % ≤2 

4 挖掘深度 mm 在企业明示的范围内，且能连续调节 

5 生产率 hm2/h 企业明示值 

6 提升状态最小离地间隙 mm ≥350 

7 使用可靠性（有效度） % ≥90 

5.1.2  坡地作业适应性 

挖掘机与配套拖拉机组成的机组应具有坡地作业稳定性，应能在角度最大不超过 15°的横向坡地

上稳定等高线作业，不发生侧滑、倾翻。 

5.2  一般要求 

5.2.1  挖掘机零部件及其材料应符合按规定程序批准的产品图样和技术文件的规定。允许使用力学性

能不低于原设计使用材料的代用材料。 

5.2.2  挖掘机自制零部件、外协零部件应经检验合格，外购零部件、标准件应有合格证明文件。 

5.2.3  铸件不应有裂纹、砂眼、气孔、缩孔、夹渣和其他降低零件强度的缺陷。 

5.2.4  钣金冲压件应光滑、平整，不应有裂纹、飞边、毛刺和明显划痕等现象。 

5.2.5  焊接件应牢固，不应有脱焊、漏焊、夹渣、烧穿、气孔等缺陷，其余不良焊缝不应大于 3 处，

焊后变形应校正符合图样规定。 

5.2.6  链轮应符合GB/T 124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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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挖掘铲采用机械性能不低于GB/T 699—2015规定的65Mn制造，铲刃部工作表面热处理硬度应

为45 HRC～55 HRC。挖掘铲沉头螺栓不应突出工作表面，其允许下凹量不应大于0.5 mm。 

5.2.8  挖掘机采用紧固件连接时，应牢固可靠，不应有松动现象。重要连接部位所用紧固件性能等级，

螺栓不应低于 GB/T 3098.1—2010 中规定的 8.8 级，螺母不应低于 GB/T 3098.2—2015 中规定的 8 级，

其拧紧力矩应符合产品图样及技术文件的规定。 

5.2.9  各传动件运动应灵活、平稳，不应有卡滞现象，运转时不应有异常声响和振动。 

5.2.10  挖掘机各操纵件和调节机构应布置合理，操作方便，准确可靠。操纵符号应设置在操作位置附

近，并应符合 GB/T 4269.1 和 GB/T 4269.2 的规定。 

5.2.11  整机装配后，零件的外露加工表面应涂防锈漆，摩擦表面应涂润滑油，传动箱各结合面处应无

渗漏。 

5.2.12  挖掘机外表面应整洁平整、颜色均匀、无污损，不应有毛刺、划痕、裂痕、剥落和磕碰伤缺陷。 

5.2.13  挖掘机使用说明书的编制应符合GB/T 9480的规定。 

5.2.14  油漆涂层外观和厚度应符合JB/T 5673—2015中TQ-2-2-DM的规定；漆膜附着力不应低于JB/T 

9832.2—1999中规定的II级。 

5.2.15  每台挖掘机经制造厂检验部门总装检验合格后，应进行 30 min 空转试验，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各操纵和调节机构操纵灵活、准确、可靠； 

b） 各运动部件运转灵活、平稳、可靠，无卡滞和异常声音； 

c） 各连接件、紧固件不松动。 

5.3  安全要求 

5.3.1  挖掘机应采取 GB 10395.1、GB 10395.16 规定的适用安全要求和/或措施，并应按照 GB 10395.1

规定的设计原则，通过充分的风险减少措施达到可接受的风险水平。 

5.3.2 挖掘机的外露运动件、传动部件应设置防护装置，防护装置应符合 GB 10395.1 的规定；人上下

肢触及危险区的安全距离应符合 GB/T 23821 的规定；正常操作和保养时存在潜在危险的外露功能件（因

功能需要不能防护，如输送机构）、防护装置开口处及其他存在剩余风险的部件附近应设置符合 GB 

10396 规定的安全标志，安全标志应在使用说明书中重现。 

5.3.3  挖掘机非作业状态应能可靠切断动力传动。 

5.3.4  挖掘机单独停放时，应有可靠支撑，保持稳定、安全。 

5.3.5  挖掘机的使用说明书中应按GB/T 9480的规定给出提醒操作者的安全注意事项。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条件 

6.1.1  试验地 

试验地应具有代表性，无障碍物，试验地中作物茎蔓的留茬长度应不大于 150 mm，土壤类型及士

壤含水率等应符合使用说明书要求。 

试验地面积应满足各测试项目要求。测区长度应不少于30 m，两端预备区不少于10 m，宽度应不小

于作业幅宽的8倍。在测区内随机取3个小区，每个小区长度3 m，宽度为机器作业幅宽。 

记录试验地地形情况、土壤质地，随机选取3点，测定土壤相对含水率、垄高、垄（行）距、茎蔓

留茬长度等项目，并计算平均值。 

6.1.2  试验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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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样机应根据使用说明书的配套动力范围，选择功率不大于上限值 80%的拖拉机为配套动力，

若最小功率大于上限值 80%时，选择最小功率为配套动力。试验样机按照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安裝并调

整到正常工作状态。试验时应按照使用说明书的规定配备操作人员进行操作。操作人员应操作熟练，

试验过程中无特殊情况不应更换操作人员。 

6.2  性能试验 

6.2.1  挖掘机明薯率、伤薯率和破皮率的测定按NY/T 1130—2006中5.2.2的规定进行。 

6.2.2  作业小时生产率测量按GB/T 5667的规定进行。 

6.2.3  挖掘深度采用钢直尺测量，测量地表面至挖掘铲底端的距离。手动操作检查挖掘深度能否实现

连续调整。 

6.2.4  挖掘机使用可靠性（有效度）试验按NY/T 1130—2006中5.3的规定进行。 

6.2.5  按使用说明书规定，挖掘机与拖拉机组成作业机组，在坡度不大于 15°的横向坡地上进行作业，

通过实际操作拖拉机，测量（或观察）机身与挖掘机是否实现了等高，有无侧滑、倾翻倾向。 

6.2.6  按使用说明书规定，挖掘机与拖拉机组成作业机组，将机组沿上坡、下坡方向分别行驶上不小

于20°的坡地（坡道）上，观察机组是否在平地上能顺利全机身爬上坡地（坡道）。拖拉机挂接机具后

停放至平整水泥地面，通过拖拉机提升机构将机具提升至最高点，测量机具最低点距离地面距离为提升

状态最小离地间隙。 

6.3  一般要求检验 

6.2.1  对 5.2.1、5.2.2 的规定核查采购文件、合格证明文件。 

6.2.2  对 5.2.3～5.2.5 的规定采用目测法进行检测（查）。 

6.2.3  链轮按GB/T 1243的规定进行检验。 

6.2.4  挖掘铲材料核查采购文件及相应材料性能检验报告；挖掘铲硬度按按NY/T 1130—2006中5.7.3

的规定进行测量；目测观察挖掘铲沉头螺栓是否突出工作表面，若下凹用适当线性尺寸量具测量下凹量。 

6.2.5  目测检查主要紧固件的强度等级标记，并核查其采购文件；用扭矩扳手测量占总数至少三分之

一的紧固件拧紧力矩。 

6.2.6  对 5.2.9～5.2.13 的规定采用目测、手动操作等常规方式进行检测（查）。 

6.2.7  目测检查挖掘机涂漆膜外观质量；漆膜厚度按 JB/T 5673 的规定进行测定，漆膜附着性能按 JB/T 

9832.2 的规定进行测定。 

6.2.8  整机装配后将挖掘机与配套拖拉机连接（或也可与试验台连接），使挖掘机按使用说明书的规

定空运转至少 30 min，进行下列检查： 

——手动操作确定各操纵和调节机构是否灵活、准确、可靠； 

——目测各部件运转情况，通过听觉确定运转过程中传动系统有无异常响声； 

——手感和/或使用扭矩扳手检查各连接件、紧固件是否松动。 

7  检验规则 

7.1  出厂检验 

7.1.1  每台挖掘机应经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检查合格，并附有产品质量合格证方准入成品库和出厂。 

7.1.2  每台挖掘机出厂前应进行出厂检验，检验项目见表2，全部检验项目均应合格。如有不合格项目

允许修复、调整，并重新提交复检，复检仍不合格则判定该产品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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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型式检验 

7.2.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需要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定型鉴定和老产品转厂生产； 

——正式生产后，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 

——工装、模具的磨损可能影响产品性能； 

——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 

——批量生产，周期性检验（一般每 3 年进行 1 次）；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 

7.2.2  型式检验项目按表 2 规定。 

7.2.3  采取随机抽样，在工厂抽样时，应在制造厂近一年内生产的合格产品中随机抽取，检查批量不

应少于 10 台，在用户和经销部门抽样不受此限，抽取样本为 2 台。样机抽取封存后至检验工作结束期

间，除按使用说明书规定进行保养和调整外，不应再进行其他调整、修理和更换。 

7.2.4  型式检验项目分类见表 2，按其对产品质量的影响程度，分为 A、B、C 三类。A 类为对产品质

量有重大影响的项目，B 类为对产品质量有较大影响的项目，C 类为对产品质量影响一般的项目。 

表 2  检验项目分类 

项目分类 
检验项目 对应技术要求条款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类 项 

A 
1 安全要求 5.3 √ √ 

2 明薯率 表 1 — √ 

B 

1 伤薯率 表 1 — √ 

2 破皮率 表 1 — √ 

3 挖掘深度 表 1 — √ 

4 生产率 表 1 — √ 

5 提升状态最小离地间隙 表 1 √ √ 

6 使用可靠性（有效度） 表 1 — √ 

7 坡地作业适应性 5.1.2 — √ 

8 挖掘铲 5.2.7 √ √ 

9 主要紧固件强度等级 5.2.8 √ √ 

10 使用说明书 5.2.13 √ √ 

11 空转试验 5.2.15 √ √ 

C 

1 零部件材料 5.2.1 √ √ 

2 自制、外购（协）和标准件合格证明文件 5.2.2 √ √ 

3 铸件 5.2.3 √ √ 

4 钣金件、冲压件 5.2.4 √ √ 

5 焊接件 5.2.5 √ √ 

6 链轮 5.2.6 √ √ 

7 各传动件 5.2.9 √ √ 

8 操纵件和调节机构及操纵符号 5.2.10 √ √ 

9 外露加工表 5.2.11 √ √ 

10 传动箱各结合面 5.2.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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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检验项目分类（续） 

项目分类 
检验项目 对应技术要求条款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类 项 

C 

11 整机外观 5.2.12 √ √ 

12 涂漆层外观和厚度 5.2.14 √ √ 

13 漆膜附着力 5.2.14 — √ 

14 标牌 8.1 √ √ 

注：“√”为检验项目，“—”为不需要检验项目。 

7.2.5  抽样判定方案按表 3 的规定。表中接收质量限 AQL、接收数 Ac、拒收数 Re 均按计点法（即不

合格项次数）计算。采用逐项考核，按类别判定的原则，若各类不合格项次小于或等于接收数 Ac 时，

判定该产品（批）合格；若不合格项次大于或等于该拒收数 Re 时，判定该产品（批）不合格。 

表 3  抽样判定方案 

检验项目类别 A B C 

检验项目数 2 10 14 

样本量 n 2 

AQL 6.5 25 40 

Ac      Re 0      1 1      2 2     3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每台挖掘机上明显位置应安装牢固的标牌。标牌应符合 GB/T 13306 的规定，内容至少应包括： 

a） 制造商名称及地址、商标（如有）； 

b） 产品型号与名称； 

c） 主要技术参数（作业幅宽、配套拖拉机功率、生产率等）； 

d） 出厂编号与制造日期； 

e） 执行标准编号。 

8.2  挖掘机整机出厂一般可不包装。对附件、备件、工具及随机工具应进行包装、标识，保证在正常

运输中不致发生损坏和丢失。 

8.3  出厂的挖掘机应按照产品技术文件的规定配齐全套备件、附件和随机工具，并随同出厂的每台挖

掘机至少应提供下列文件： 

a） 使用说明书； 

b） 合格证、三包文件； 

c） 备件、附件和随机工具清单。 

8.4  产品运输方式和要求由订货方与生产企业协商确定；产品的运输应符合公路、铁路、水路运输的

规定。在运输、装卸过程中应注意放置方向、可靠固定，防止碰撞、重压，并采取防雨、防潮措施。 

8.5  挖掘机应贮存在干燥、通风和无腐蚀物质的场所。在干燥、通风的贮存条件下，挖掘机及其备件、

附件和随机工具的防锈有效期为自出厂之日起 12 个月。挖掘机机需露天存放时，应采取防风、防晒、

防雨雪和防碰撞等措施，避免有害物质的侵蚀，并符合有关物资技术保管规程的规定。 

 


